
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渤海信托•海口四号租赁贷款项目 

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
 

根据中国保监会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

号：关联交易》及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

关规定，现将我司投资“渤海信托•海口四号租赁贷款项目集

合资金信托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信托计划”）关联交易的有关

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㈠ 交易概述 

我司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委托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

公司将本公司委托其管理的保险资金投资“渤海信托•海口四

号租赁贷款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，投资金额为人民币

17900万元。 

㈡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我司的投资标的为信托计划，其基本情况如下： 

信托计划发起人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渤

海信托”），信托计划拟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1.8亿元。信托资

金将用于向海口渤海四号租赁有限公司发放贷款，以作为购

买 1 架空客 A330-300飞机的资本金。 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

㈠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


海口渤海四号租赁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天津渤海

租赁有限公司，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渤海

租赁股份有限公司。2015 年 10 月 26 日，《关于渤海人寿保

险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》（保监许可〔2015〕

1028号）批复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渤海人寿股东。根

据《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险公司关联交易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保监发〔2015〕36 号），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为

我司的关联方。 

㈡ 关联方基本情况 

海口渤海四号租赁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海口四号租赁”)

成立于 2015 年 8月 14 日，注册地址为海南省澄迈县老城经

济开发区南一环路 69号海口综合保税区联检大楼 301房-4，

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10万元，法人代表任卫东。经营范围：

融资租赁（金融租赁公司特有的经营内容除外）业务、租赁

业务、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、租赁业务的咨询、向国

内外购买租赁资产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。 

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 4日，注册

地址为天津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 76 号空港商务园西区

7-1-301室，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626085 万元，法人代表金

川。经营范围：企业资产重组、购并及项目策划；财务顾问；

信息咨询服务；交通、能源、新技术、新材料的投资；货物

与技术的进出口；国际贸易及相关的简单加工；酒店管理；

游艇码头设施投资；租赁、信托行业投资；公共设施、房屋、



基础设施、各种先进或适用的生产设备、通信设备、科研设

备、检验检测设备、工程机械、交通运输工具（包括飞机、

汽车、船舶）、二三类医疗器械（仅限融资租赁大型医用设

备）等设备及其附带技术的融资租赁业务；租赁交易咨询和

担保业务；经商务部批准的其他业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为 A 股上市公司（股票代码

000415），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35.48 亿元；工商登记号：

650000060000205；经营范围：市政基础设施租赁、电力设

施和设备租赁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设备租赁以及新能源/

清洁能源设施和设备租赁；租赁业务的咨询服务；水务及水

利建设投资，能源、教育、矿业、药业投资，机电产品、化

工产品，金属材料五金交电，建筑材料，文体用品，针纺织

品，农副产品的批发、零售。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㈠ 定价政策 

根据市场相似固定收益类信托计划预期收益率、我司的

投资机会成本以及长期利率走势定价。 

㈡ 定价依据 

综合考虑市场上同类信托产品的预期收益率、我司的机

会成本、信托资金的贷款利率、信托计划的预期期限以及长

期利率下行趋势，经与渤海信托谈判，我司所认购信托份额

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8.69%。 

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㈠ 交易价格 

根据协议，我司向渤海信托认购人民币 17900万元信托

份额，投资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8.69%。 

㈡ 交易结算方式 

期间分配：信托资金对应的贷款发放后每自然季度末月

20 日/信托计划到期日（如无对应日，则为该月最后一日）

后 10 个工作日内。首次信托收益分配将在 2015 年 12 月 20

日后【10】个工作日内。 

到期分配和终止时（含提前终止）的分配：信托计划终

止日（含提前终止）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受托人向各受益人

分配信托利益。 

㈢ 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集合信托计划成立的条件是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资金合

计达到 18000 万元（含），且委托人不少于两人；信托合同

生效条件是在推介期内，我司的委托投资管理人（民生通惠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）将信托资金交付至渤海信托指定账户并

且我司与渤海信托完成信托合同签署。我司于 2015 年 11月

16 日与渤海信托签署信托协议，同日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

公司将我司委托其管理的保险资金 17900万元划拨至渤海信

托的指定账户；11 月 17 日，信托计划满足成立条件，信托

合同自 2015 年 11 月 17 日起生效，预计到期日为 2027 年 11

月 17 日。 

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㈠ 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 

2015 年 11 月 2 日我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审议投资渤海信托海口四号租赁贷款项目集

合资金信托计划关联交易案》，董事会会议决定同意民生通

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我司委托其管理的保险资金投资“渤

海信托•海口四号租赁贷款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，投资资

金总额为人民币 17900万元。 

㈡ 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

本次关联交易构成重大关联交易。本次董事会采用现场

审议表决方式，参会所有非关联方董事举手表决，5票同意，

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两位独立董事出具了无异议意见。 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。 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
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保监

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 


